
一般自用車、營業租賃車簡要判別 

  

一般自用車牌照為白底黑字（一）              一般自用車牌照為白底黑字（二） 

  
租賃營業車-牌照為白底黑字                  租賃營業車-牌照為白底黑字 

英文字母雙重複（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文字母雙重複（二） 

 

  

營業大客車-牌照為紅底白字（一）         營業大客車-牌照為紅底白字（二） 

注意事項：1.租賃營業車駕駛人必須具備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。 

          2.營業大客車駕駛人必須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及駕駛大客車 3年以上經歷。 

          3.車輛不得任意變更規格（座椅）及超載。 


